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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900935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阳晨 B股        编号：临 2016—013 

 

上海阳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竹园 

第一、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（一厂改造）工程 

进行投资的的公告 

 

特别提示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

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上海阳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 

2016 年 5 月 9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，审议通过

《上海阳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竹园第一、第二污水处理厂

提标改造（一厂改造）工程进行投资的议案》。 

2016 年 4 月 29 日，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，

审议通过《关于成立董事会调查委员会对竹园第一、第二污水处

理厂提标改造工程投资意向事宜进行专项调查的议案》，决定由

张辰、盛雷鸣、马德荣三位独立董事组成董事会调查委员会，对

竹园第一、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投资意向事宜进行专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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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查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30 日在《上海证券报》、

香港《大公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://www.sse.com.cn

上披露的《上海阳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立董事会调查委员

会对竹园第一、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投资意向事宜进行

专项调查的公告》临 2016-009）。 

董事会调查委员会对上述事项进行专项调查，在听取了上海

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负责竹园第一、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

造工程项目的设计人员介绍提标改造工程项目方案设计情况及

公司经营层对竹园第一、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投资意向

事宜的情况汇报;根据公司《关于竹园第一、第二污水处理厂提

标改造工程投资意向事宜的情况说明》、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

究总院《关于竹园第一、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方案设计

的情况说明》、《关于竹园第一、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（一厂

改造）工程方案专项说明》、《竹园第一、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

造（一厂改造）工程方案专项说明专家咨询意见》，经过认真研

究、分析、论证，向董事会提交了专项调查报告。 

http://www.sse.com.cn/
http://www.sse.com.cn/
http://www.sse.com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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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上海友联竹园第一污水处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竹园公司”）及上海市友联竹园第一污水处理厂（以下简称“竹

园一厂”）介绍 

竹园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.6亿元，

由三方股东投资构成（上海城投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城

投集团”）2.2222 亿元，占 48.31%股份；上海阳龙投资咨询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阳龙公司”）1.2228 亿元，占 26.58%股份；本

公司 1.1550 亿元，占 25.11%股份），由于阳龙公司是本公司全

资控股子公司，为此，公司实际控股友联竹园 51.69%股份。竹

园公司经营范围为污水处理工程建设、污水处理、污水处理工艺

咨询、污水处理设备保养维修等。竹园一厂系竹园公司污水处理

业务的运营主体，日处理污水设计规模 170 万立方米。竹园一厂

位于浦东新区高东镇，北至东电路、南至竹园第二污水处理厂、

西至规划黄潼港、东至海塘路，服务范围为普陀、长宁、静安、

闸北以及部分宝山、黄浦、虹口、杨浦、浦东新区，服务面积约

107 平方公里。 

2002 年 6 月 5 日，竹园公司与上海市水务局签订《上海市

竹园第一污水处理厂项目特许权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特许权协议”），



 4 

授予竹园公司投资、建设、运营与维护竹园一厂项目的特许权，

特许经营期为 20 年（2004 年 8 月 1 日～2024 年 7 月 31 日）。

----（根据特许权协议 2.2 条款规定----在特许经营期内应政府有

关或相关行业的要求，项目公司应对污水处理厂升级或扩容，在

合理的基础上进行配合，并提供必要的协助，项目公司对该等相

关项目具有优先投资权） 

二、竹园第一、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（一厂改造）工程

介绍 

本次竹园第一、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是市政府为落

实《关于贯彻落实国家“水十条”上海水务系统主要目标任务的通

知》（沪环保自﹝2015﹞232 号）要求和上海市颁布的《城镇污水处

理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DB31/982-2016）进行的整个竹园

片区 220 万立方米/日规模的总体提标改造。 

本次竹园第一、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（一厂改造）工程：

竹园一厂由 170 万立方米/日减量至 110 万立方米/日，改造后出

厂水质达到一级 A 标准，工程总投资约 10.2 亿元。 

1、改造工程方案 

本次竹园第一、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（一厂改造）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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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170 万立方米/日减量至 110 万立方米/日，上海市城市建设设

计研究总院对提标改造（一厂改造）工程方案进行充分的论证，

并出具了《关于竹园第一、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（一厂改造）

工程方案专项说明》、《竹园第一、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（一

厂改造）工程方案专项说明专家咨询意见》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（1）竹园第一、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（一厂改造）工

程的独立性 

①规划用地范围是独立的 

受污水厂现状运行构筑物能力和环境条件影响，出水水质若

要提标，需新征土地。根据规划，可利用的土地只有外环线东侧、

航津路北侧和进水箱涵南侧的 23.30hm2 用地，该地块规划为污

水厂控制用地，在规划方案时，已经考虑到竹园一厂的独立性，

各工程之间都有围墙分隔，保证各厂的独立。 

②处理流程是独立的 

竹园片区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，主要任务是脱氮除磷及

去除 SS。在规划用地（23.30hm2）内建造新建处理设施，并对

竹园一厂、二厂进行改造。原生污水并行进入竹园一厂、竹园二

厂、新建设施内进行处理后达标排放。处理工艺方案将片区内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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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污水可以独立进行处理，互不干涉。 

③处理设施设备是独立的 

片区内的污水在厂外分流后并行进入竹园一厂、竹园二厂和

新建设施进行处理，各个厂区无论是厂内设施、地下管线、用水

用电均以各厂区围墙为界相对独立。 

竹园一厂提标改造工程实施后，无论从用地范围、处理流程

以及设施运营均能保持独立性。 

（2）竹园第一、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（一厂改造）工

程方案（减量）的必要性 

根据竹园一厂实际运行情况、改造的可实施性和运行的稳定

性进行了多方案比较，污水处理减量 60 万立方米/日，同时综合

考虑竹园一厂用地情况、现有设施处理能力，对进厂污水进行分

流，将厂内处理能力调整为 110 万立方米/日并进行厂内改造的

方案是保证竹园一厂运营稳定达到环保提标考核要求的最优的、

最合理的、切实可行的方案。 

2、改造工艺介绍 

（1）预处理工艺：采用曝气沉砂池工艺（利用现有设施优

化改造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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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污水生物处理工艺：通过增加内回流，调整曝气区，

改为 AAO 污水处理工艺（现有设施改造）。 

（3）污泥处理工艺：采用重力浓缩和离心浓缩机+离心脱水

机（现有改造增加设备）。 

（4）深度处理工艺：采用深层滤池过滤工艺（新增设施）。 

（5）消毒工艺：采用紫外+次氯酸钠联合消毒工艺，以紫外

消毒为主，氯消毒为辅（新增设施）。 

（6）除臭工艺：废除现有化学除臭设施，采用多级除臭工

艺结合分区分散就地处理臭气，并采用送离子新风改善工作车间

环境。 

3、主要处理构筑物 

竹园第一、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（一厂改造）工程

新建和改造主要构建筑物 

序

号 
名  称 数量 单位 备  注 

1 曝气沉砂池 1 座 

溢流堰调节，新增溢流闸门及溢流回流

泵 

费用约 700 万元 

2 生物池 1 座 
改造 AAO，曝气系统更换，增加内回流

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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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用约 6800 万元 

3 深层滤池 1 座 
新建设施，深度处理 

费用 25600 万元 

4 污泥脱水机房 1 座 
更换 2 台脱水机，新建污泥料仓等 

费用约 6850 万元 

3 中间提升泵房 1 座 
新建设施，提升尾水进入深度处理 

费用约 2900 万元 

4 紫外消毒池 1 座 
新建设施，联合加氯复合消毒 

费用约 5500 万元 

5 加氯加药间 1 座 
新建建筑物，联合紫外线复合消毒 

费用约 1100 万元 

6 
多级除臭除臭系

统 
5 座 

去除预处理区、生物池、泥处理区的臭

气 

费用约 18800 万元 

7 离子氧送风系统 1 座 
改善车间环境 

费用约 200 万元 

8 厂区污水泵房 1 座 费用约 580 万元 

11 总平面布置 1 项 费用约 450 万元 

12 电气自控改造 1 项 
对现有电控系统改造，增加精确曝气等 

费用约 4800 万元 

13 管渠工程 1 项 费用约 2050 万元 

 

4、工程投资 

工程总投资：约 10.2 亿元， 

其中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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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：建安工程费：8.00 亿元； 

第二部分：其他工程建设费： 1.00 亿元； 

第三部分：预备费： 0.72 亿元； 

第四部分：前期工程费： 0.00 亿元； 

第五部分：建设期贷款利息： 0.35 亿元； 

第六部分：铺底流动资金： 0.06 亿元； 

新增运营成本（以 110 万 m3/d 折算）： 

单位处理成本： 0.335 元/m3 

单位处理经营成本: 0.208 元/m3 

三、竹园第一、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（一厂改造）工程

的投资分析 

2002 年 8 月，上海市水务局与竹园公司就竹园第一污水处

理厂项目签订了《特许权协议》，特许经营期自 2004 年 8 月 1

日至 2024 年 7 月 31 日，期限为 20 年。 

2004 年 8 月，竹园一厂通过验收并正式运营，污水处理工

艺为一级强化，规定水量污水处理服务费价格为每立方米0.2218

元，超进水量污水处理服务费价格为每立方米 0.15 元。 

2008 年 12 月，竹园公司与上海市水务局签订了特许权补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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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议，对竹园一厂实施升级改造，提高出水排放标准。双方同意，

通过升级改造工程将竹园一厂的污水处理工艺由一级强化改为

二级生物处理，使其出水排放标准执行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

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8918-2002）的二级标准。 

2011 年 2 月 18 日，竹园一厂升级改造工程通过环保验收并

正式运营。升级改造后，竹园一厂的污水处理工艺由一级强化改

为二级生物处理，出水排放标准执行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综

合排放标准》（GB18918-2002）的二级标准。 

根据上海市水务局《关于对上海市竹园第一污水处理厂升级

改造后污水处理费价格确认的批复》（沪水务[2008]721 号），

竹园一厂的规定水量污水处理服务费价格为每立方米 0.6582

元，超进水量污水处理服务费价格为每立方米 0.1648 元。 

根据竹园公司和上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排水

公司”）签订的《排水服务协议》的附件 1 第 3 条之规定，污水

处理服务费价格从运营期第四年开始，对规定水量污水处理服务

费价格及超进水量污水处理服务价格中的可变价格部分每三年

进行一次调整，即在升级改造工程开始商业运营之日后第四年起

（即 2014 年 2 月 18 日起），根据电费、药剂费以及劳动力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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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变动，对双方结算的污水处理服务费及超进水量污水处理服务

费中的可变价格部分进行调整，价格调整幅度不得超过±10%。 

经上海市水务局批复同意，自 2014 年２月 18 日起，竹园

公司调整后的污水处理服务费价格为 0.6852 元／立方米，超进

水量污水处理服务价格为 0.1802 元／立方米。 

根据相关文件，竹园公司因提标工程引起边界条件改变而产

生的相应变化情况，文件明确：竹园一厂现有 170 万立方米/日

规模下的水费收入在提标改造后保持不变。因提标工程引起边界

条件变化，增量投资部分内部收益率按照原协议约定执行，增量

投资部分产生的增量运营成本相应调整污水处理服务费运营单

价。同时与排水公司协商对原《排水服务协议》进行修订，争取

根据增量投资部分产生的增量运营成本相应调增污水处理服务

费运营单价。 

    改造后的竹园一厂日处理量由 170 万立方米/日减量至 110

万立方米/日，水费收入在提标改造后保持不变，处理后水质排

放标准由 GB18918-2002 二级提升至一级 A，污水处理的安全、

稳定性得到进一步提高。 

本次投资竹园第一、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（一厂改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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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事项中，减量和增加投资的部分事先得到政府的相应承诺，

不会降低公司原有的投资收益及回报，并确保了新增投资部分的

投资收益及回报。公司依据以上原则,已致函上海市水务局启动

水价调整程序。 

公司按占竹园公司 51.69%持股比例（本公司持有竹园公司

25.11%股份和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阳龙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持

有竹园公司 26.58%股份）对竹园第一、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

造（一厂改造）工程进行投资。 

本次投资竹园第一、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（一厂改造）

工程有利于公司长远可持续发展,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公司对竹园第一、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（一厂改造）工

程的投资，超过公司上一年度净资产的 50%。根据《公司章程》

的相关规定，该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   特此公告。 

上海阳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六年五月九日 


